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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bookmark: _Toc12674][bookmark: _Toc10521][bookmark: _Toc19048]1.1 编制目的
为进一步完善防汛防风防旱应急工作体系，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有效应对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bookmark: _Toc28424][bookmark: _Toc15030]    1.2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抗旱条例》《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三亚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三亚市气象灾害应急预案》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结合实际，制定本预案。
[bookmark: _Toc31623][bookmark: _Toc16436]    1.3 工作原则
坚持以人为本，预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坚持统一领导、党委主导、政府主抓、分级负责、社会参与；坚持协调联动、快速反应、高效处置。
[bookmark: _Toc1995][bookmark: _Toc30180]    1.4 适用范围
本预案是《海棠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中关于防汛、防风、防旱工作的专项应急预案，适用于本区范围内各类突发性水、风、旱灾害的预防、应急处置和灾后恢复。
    1.5 风险现状
海棠区位于海南岛南端、三亚市东部，全区土地呈南北向狭长状，地势呈西北向东南倾斜状，海岸线长21.8千米，属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常受台风危害，夏秋季节的台风雨也易造成洪涝灾害、自然灾害。
[bookmark: _Toc10183][bookmark: _Toc17899]2 组织体系
海棠区防汛防风防旱应急组织体系由区、村（社区）等三防组织机构组成，负责指挥所管辖范围内的水风旱灾害突发事件应对工作。
[bookmark: _Toc31876][bookmark: _Toc9896]    2.1 三防组织机构
[bookmark: _Toc14045][bookmark: _Toc17915]    2.1.1 区防汛防风防旱指挥部
[bookmark: _Hlk13645906][bookmark: _Hlk13645924]区政府设立海棠区防汛防风防旱指挥部（以下简称区三防指挥部），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执行上级防汛防风防旱指令，制定各项防汛防风防旱措施，统一指挥全区防汛防风防旱工作。其办公室设在区应急管理局。
区三防指挥部组成如下：
    指   挥   长：区长
    第一副指挥长：常务副区长
副指挥长: 区政府副区长
              区人民武装部部长
区应急管理局局长
区水务林业局局长
              区农业农村局局长 
              区消防救援大队队长
    指挥长：主持区三防工作全体会议，研究部署全区防汛防风防旱工作，决策重大事项。
第一副指挥长：协助指挥长落实三防工作，受指挥长委托主持全区三防工作。
副指挥长：协助指挥长和第一副指挥长落实三防工作。
    副指挥长（区人民武装部部长）：负责组织民兵或根据需要协调辖区驻军等，协助转移危险地带地区群众和帮助灾区恢复重建。
    副指挥长（区应急管理局局长）：负责区三防指挥部办公室日常工作，协助指挥长和第一副指挥长组织应急抢险、避险、救援和调度等工作。
副指挥长（区水务林业局局长）：负责组织指挥重要水工程防汛抗旱调度及应急水量调度，协助指挥长和第一副指挥长部署重要水工程防汛抢险工作。
副指挥长（区农业农村局局长）：负责农业生产和渔船、渔业防风安全，协调各区政府转移渔民上岸及安置工作。
副指挥长（区消防救援大队队长）：负责组织全区消防队伍参加抢险救灾工作，协助转移危险地区群众和帮助灾区恢复。     
成员单位：成员由区委宣传部、区三防指挥部办公室、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公安局海棠分局、区人民武装部、区水务林业局、区应急管理局、区消防救援大队、区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区农业农村局、区交通运输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海棠分局、区财政局、区教育局、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区民政局、区商务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三亚市生态环境局海棠分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海棠分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海棠分局、区统计局、海棠湾供电所等成员单位组成。
各成员单位职责见附录一。
[bookmark: _Toc14037][bookmark: _Toc10959]    2.1.2 区三防指挥部办公室
在区委、区政府和区防汛防风防旱指挥部的领导下，统一指挥协调全区防汛防风工作，组织召开区三防指挥部成员单位参加的三防工作会议，分析评估台风和台风引起的暴雨、洪水灾害及次生灾害以及旱灾影响程度，安排部署防汛防风防旱救灾工作，制定各项防汛防风防旱救灾应急措施，下达抢险救援命令，协调各有关单位做好抢险救灾工作，动员全社会参与防汛防风抢险救灾，指导灾后恢复重建，宣布启动、终止防汛防风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12249][bookmark: _Toc3470]    2.1.3 区三防指挥部成员单位
区三防指挥部成员单位负责组织、指挥和监督、管理本部门和本行业的防汛防风防旱工作，落实信息共享、联合值守、会商和联动机制。
[bookmark: _Toc6770][bookmark: _Toc21082]    2.1.4 区三防工作组
区三防指挥部工作组由区三防指挥部成员单位有关人员和专家组成，根据防汛防风防旱工作需要和影响范围及程度，视情况派出工作组，对受影响各行政村（社区）的三防工作进行检查督导。
综合协调组：组长为区政府分管副区长，主要职责是对有关情况进行汇总、传递和报告，协助指挥长协调各工作组；协调各单位落实灾区应急物资、应急通信、交通运输、供电、供水、生活等方面的应急保障措施。
应急处置组：组长为区人民武装部部长，负责组织民兵或根据需要协调辖区驻军等，制定应急处置工作方案并实施。
技术支持组：组长为区应急管理局防汛防风防旱部门负责人或主要灾害类型主管部门技术负责人。主要职责是组织有关技术人员为防汛防风抢险救灾和防旱减灾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转移疏散组：组长为区消防救援大队负责人，抢险救援队参与，主要职责是制定人员疏散安全转移方案，并组织实施。
医疗救护组：组长为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人，有关医院和有医学背景的志愿者参与，主要职责是组织有关医疗机构对伤、病员实施救治，对灾区进行消毒防疫。
安全保卫组：组长为市公安局海棠分局负责人，主要职责是组织警力对灾区及周边地区进行警戒、控制，实施交通管制，维护社会治安。
灾情信息组：组长为区应急管理局办公室负责人，区水务林业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海棠分局、区农业农村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区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区统计局等成员单位配合，主要职责是安排专职人员牵头负责重大灾害期间灾情统计、汇报材料的撰写工作和灾后总结材料的编制工作。
新闻报道组：组长为区委宣传部分管负责人，主要职责是统一组织新闻媒体单位及时报道预警信息、预防措施和防汛防风抢险救灾和防旱减灾工作情况。
后勤保障组：组长为区应急管理局负责人，主要职责是落实现场应急物资、应急通信、交通运输、供电、办公等方面的保障措施。
善后处置组：组长为区民政局负责人，有关成员单位参与，各村（社区）委会具体实施，主要职责是妥善做好伤亡人员的善后安置工作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专家组由区相关职能部门的技术专家组成，为防汛防风防旱处置工作提供咨询与建议。
[bookmark: _Toc16843][bookmark: _Toc12647]    2.2 基层三防机构
[bookmark: _Hlk13131398][bookmark: _Hlk13131486]行政村（社区）按照有领导机构、有制度预案、有抢险队伍要求，在上级党委、政府和区三防指挥部的领导下，负责本辖区的防汛防风防旱工作。
[bookmark: _Toc7714][bookmark: _Toc28227]    2.3 其他三防机构
[bookmark: _Hlk13131630]有防汛防风防旱任务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当设立本单位三防机构，在上级主管部门和所在区三防指挥部领导下，负责做好本单位的防汛防风防旱工作。
[bookmark: _Toc7334][bookmark: _Toc24731]3 预防准备
[bookmark: _Toc10748][bookmark: _Toc1652]    3.1 三防责任制
按照党委主导、政府主抓、分级负责、属地管理的原则，区村（社区）委会的主要负责人是本地区、本部门的第一防汛防风防旱责任人，区直管水库的防汛防风责任人，水库所在村（社区）委会领导和水库管理负责人共同担任。各水库工程都要落实防汛防风技术责任人，技术责任人由水务行政管理部门或水库工程管理单位派人担任。每年加强培训并更新责任人信息库，建立健全三防督察机制，全力抓好三防各项工作。
[bookmark: _Toc31019][bookmark: _Toc23310]    3.2 应急预案
制定、修订和完善各类防汛、防风和防旱预案，并报区人民政府审批和市三防指挥部备案。区三防指挥部负责组织编制修订区级三防应急预案。各成员单位组织编制本辖区的防汛、防风和防旱预案以及河流、水库防洪预案等，并报区三防指挥部备案。
[bookmark: _Toc5351][bookmark: _Toc12306]    3.3 值班值守
每年汛期一般为5月15日至11月15日（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发布IV级应急响应及以上，启动24小时防汛防风值班值守。
[bookmark: _Toc25116][bookmark: _Toc16358]    3.4救援保障
加强应急救援力量组建落实以当地民兵、消防单位、公安干警为主的防风抗洪抢险救灾队伍，组织机关干部、农村民兵、青壮年参加防风抗洪抢险救灾队伍，并编名造册，备案归档。落实防汛防风防旱应急物资储备制度，必要时可提前在重点区域预置抢险救援队伍和物资，保障抢险救援的需要。
[bookmark: _Toc9323][bookmark: _Toc3516]    3.5 督导检查
建立督导检查制度，汛前由区三防指挥部组织对三防工作进行督导检查，并将督查意见和存在问题报送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三防机构，责令有关部门和单位限期整改。
[bookmark: _Toc20774][bookmark: _Toc7029]    3.6 隐患排查
建立隐患排查制度，由区三防指挥部，组织成员单位定期对本辖区、本行业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建立隐患台账，落实整改措施和责任人，及时消除隐患。
[bookmark: _Toc23470][bookmark: _Toc32523]    3.7 宣传培训
区三防指挥部定期组织开展防汛防风防旱预防与应急、自救与互救知识的公益宣传，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充分运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短信等媒体和平台，向公众发送三防预警信息和防御指引，加强防汛防风防旱、防灾减灾等培训，提高公众科学防灾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
[bookmark: _Toc5811][bookmark: _Toc1752]4 信息报送
[bookmark: _Toc28234][bookmark: _Toc3697]    4.1 基础信息
涉及防汛防风防旱的基础信息由区三防指挥组织成员单位负责提供，并建立更新机制。
[bookmark: _Toc24984][bookmark: _Toc6468]    4.2 研判信息
三防研判信息包括风情、雨情、水情、旱情、水质、工情、险情等信息。
风情信息由应急管理局负责监测和报送，报送内容包括台风位置、风速、移动方向、移动速度及发展趋势和对本区的影响程度等。
雨情信息以市气象局所属雨量站监测为主，水文站、水库站、山洪站的雨量监测数据为辅，报送内容包括降雨范围、持续时间、降雨量及发展趋势等。
河流水情信息由区水务林业局负责监测和报送，报送内容包括流量、水位信息。水库水情信息由管理单位和区水务林业局负责监测和报送，报送内容包括水库水位、蓄水量、入库出库流量等，采用监测系统自动报送为主，系统出现故障改由人工报送。城区内涝信息由区水务林业局或城区管理部门负责监测报送，报送包括内涝点位置、淹没范围和影响范围等。
水库、堤防、水闸、泵站等水利工程和重要基础设施（避风港、交通、通信、供电、供水、供油、供气、市场）、重点防护对象（渔船、渔民、景区、游客、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易涝点、城区易受淹小区、危房、漫水桥、塔吊等）的运行和安全信息，由工程管理运营单位和主管部门负责监测和报送，报送内容包括工程运行、转移安置和防守情况等。
气象干旱信息由区应急管理局负责监测和报送，报送内容包括连续无雨日、高温天气、影响范围、持续时间和发展趋势等。农业干旱信息由区农业农村局和区应急管理局共同负责监测和报送，报送内容包括土壤墒情等。区水务林业局负责监测和报送河流水情信息，管理单位和区水务林业局监测和报送水库水情信息。旱灾期间的城乡供水情况由供水企业和区水务林业局负责报送，报送内容包括供水量、需水量、供水形势分析和应急供水方案等信息。
在干旱预警和应急响应期，三亚市生态环境局海棠分局和区水务林业局负责监测和报送辖区内的河流湖库供水水质情况。
水库、堤防、水闸、基础设施等工程发现险情后，由其管理单位（管理员）及时报告区应急管理局，报告内容包括险情发生的时间、位置、范围、类型、水位、流量、发展趋势和抢险情况等。其他地点发现险情后，由发现人通知应急管理局核实情况后负责上报，报告内容包括险情发生的时间、位置、范围、类型、影响、损失、发展趋势和抢险情况等。
[bookmark: _Toc22544][bookmark: _Toc7536]    4.3 行动信息
“五停一关”信息：“停课”由区教育局具体负责发布信息和实施，“停工”和“停市”由区负责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区教育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海棠分局、区商务局等部门负责发布信息和实施，“停运”、“停航”由区交通运输局具体负责发布信息和实施，“关停旅游景区”由区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具体负责发布信息和实施。
在应急响应期间各成员单位、村（社区）委会定期上报本行业、本辖区防灾减灾救灾方案和措施，以及实施情况和效果。
[bookmark: _Toc12435][bookmark: _Toc7568]    4.4 灾情信息
村（社区）委会负责统一报送，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复核，报送内容包括灾害发生时间、灾害种类、受灾范围、灾害损失、救灾情况等。
[bookmark: _Toc10325][bookmark: _Toc19284]    4.5 总结信息
各成员单位、村（社区）委会、有防汛防风防旱任务的企业事业单位每年4月中旬报送防汛准备工作情况，应急响应期间根据响应等级报送阶段性小结，应急响应结束后24小时内报送本次防御工作总结，每年12月中旬（汛期结束后一个月内）报送三防工作年度总结报告。
    以上信息信息按时间轴分为：日常期信息、准备期信息、响应期信息、恢复期信息，报送内容与格式、频次与时限等详见《三亚市防汛防风防旱应急操作手册》。
[bookmark: _Toc17921][bookmark: _Toc4965]5 预报预警
[bookmark: _Toc6280][bookmark: _Toc24287]    5.1 预警信息和责任部门
区应急管理局对接市三防办负责本区暴雨预警信息、台风预警信息、气象干旱预警信息发布；区水务林业局负责本区境内河流控制断面洪水预警信息、枯水预警信息发布以及水库、堤防、水闸等工程险情预警信息和内涝信息发布；三亚市生态环境局海棠分局负责突发环境事件有关信息的发布。
[bookmark: _Toc15578][bookmark: _Toc31880]    5.2 预警发布和解除程序
依据有关监测信息，当满足预警启动条件后，由相关主管部门决定启动预警，依照海南省、三亚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管理相关规定，通过区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正式对外发布，启动预警，并通告区三防办公室和有关单位。预警启动后，主管部门根据灾害的形势变化发展，按照审批权限，可按相应的标准提高或降低预警等级。新闻宣传单位和通信运营商通过电视、广播、微信、短信、网络向公众播报和发送灾害信息、预警信息、防灾知识、减灾措施和救灾动态。灾害及次生衍生灾害基本消除或得到有效控制时，主管部门视情况按程序解除预警信息。
[bookmark: _Toc24742][bookmark: _Toc8688]6 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32558][bookmark: _Toc20732]    6.1 响应分级
应急响应按照水风旱灾害的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由低至高分为Ⅳ级（蓝色）预警、Ⅲ级（黄色）预警、Ⅱ级（橙色）预警、Ⅰ级（红色）。
[bookmark: _Toc4417][bookmark: _Toc22204]    6.2 响应程序
区三防指挥部根据预警信息和水、风、旱灾害可能影响的范围、影响程度和发展趋势，通过会商研判及时启动、提高或降低、终止本区相应级别的应急响应，上报市三防办和区委区政府，通知各成员单位和相关企业事业单位，并通报媒体向社会发布。
[bookmark: _Toc12213][bookmark: _Toc31427]    6.3 响应指挥
[bookmark: _Hlk13752328]达到Ⅳ级应急响应启动条件后，由区三防指挥部第一副指挥长批准启动，区三防指挥部副指挥长坐镇指挥，区三防办常务副主任、相关成员单位业务部门负责人协助指挥。
达到Ⅲ级应急响应启动条件后，由区三防指挥部第一副指挥长批准启动并坐镇指挥，各副指挥长协助指挥，相关成员单位分管领导参与应急值守。
达到Ⅱ级应急响应启动条件后，由区三防指挥部指挥长（或授权第一副指挥长）批准启动并坐镇指挥，各副指挥长协助指挥，成员单位主要领导参与应急值守。
达到Ⅰ级应急响应启动条件后，由区三防指挥部指挥长批准启动并坐镇指挥，区三防指挥部第一副指挥长、区三防指挥部各副指挥长、各成员单位主要领导参与应急值守。
[bookmark: _Toc15682][bookmark: _Toc25862]    6.4 防汛防风响应行动
[bookmark: _Toc163][bookmark: _Toc25873]    6.4.1 Ⅳ级应急响应行动
（1）区三防办主任坐镇指挥并主持召开会商会议，应急、水务、农业农村、住建、交通、资规等部门有关人员参加。区三防指挥部视情启动联合应急值班，统一协调相关部门向可能受灾地区预置抢险救援力量、装备和物资。
（2）区应急管理局第一时间向指挥部报告监测预报情况，并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发布预报预警信息。
（3）区农业农村局多途径向渔民、农民发送防风信息，督促落实渔船回港避风，组织渔民、渔排人员及其他海上作业人员撤离上岸安置；组织协调村(社区）委会做好农业设施加固；发动群众做好农业生产的防汛防风准备工作；清理疏通田间沟渠；对已成熟的农作物，及时组织群众抢收；核查农业受灾情况，及时报告区三防办。
（4）区水务林业局加强主要河流、水库的洪水预报；指导加强水利工程巡查、防守，消除安全隐患；对高水位蓄水的水库要进行提前预泄；水利工程管理单位领导带班，24小时值班；指导水利工程抢险；指导做好城区防洪排涝工作。
（5）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海棠分局指导有关单位加固或拆除高楼和商铺的危险悬挂物、广告牌等，清理污淤水管道，检查城区环卫设施。
（6）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海棠分局加强对地质灾害易发地区监测和预警，及时通知村（社区）委会做好地质灾害易发区群众的安全转移准备。
（7）区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发布旅游行业防汛防风预警信息；督促各旅游景点做好防汛防风准备工作。
（8）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督促建筑工地做好防汛防风工作，视台风（暴雨）影响情况暂停高空、露天作业，做好塔吊、脚手架、机械设备、工棚等设施的加固、拆除及清理工作，负责市政绿化树木加固、修剪和地面垃圾清运。做好内涝区域及易受淹小区的防汛防风工作，做好城市管网清淤和疏通工作，对小区地下车库等地下空间、积水路段要安排人员值守，及时清除内涝积水
（9）区交通运输局做好全区交通系统车辆的防汛防风安全工作。组织做好漫水桥的安全防护，根据台风暴雨的影响情况适时设置警戒线和禁行标志，安排人员进行巡查值守。
（10）驻区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分公司组织好突击抢险队伍，及时检修和排除电信线路故障；发布灾情预警、防灾避险等公益信息。
（11）其他成员单位加强值班，按照本单位职责和区三防指挥部部署做好防汛防风和抢险救灾工作。
[bookmark: _Toc21803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7995]    6.4.2 Ⅲ级应急响应行动
在落实Ⅳ级应急响应行动的基础上，继续做好以下工作:
（1）区三防指挥部第一副指挥长坐镇指挥并主持召开防御工作会议，应急管理、水务、农业农村、住建、交通、资规、旅文、等部门参加。向各成员单位和村(社区）委会发出通知，对防御工作提出要求，必要时派出工作组到受灾村加强指导，启动联合值班值守，统一协调相关部门向可能受灾地区预置抢险救援力量、装备和物资。
（2）区三防办领导带班值班，加强值班；跟踪检查工作部署和落实情况；综合全区行动情况上报指挥部。
[bookmark: _Toc29900]（3）区委宣传部督导新闻媒体开展防汛防风宣传报道工作。
（4）区应急管理局每6小时通报一次台风暴雨情况，并向社会发布；热带风暴即将登陆时，及时向指挥部报告登陆的时间、位置、风力和移动方向、速度等信息。
（5）区农业农村局负责督促落实渔船回港避风，组织渔民、渔排人员及其他海上作业人员撤离上岸安置，在台风影响结束之前禁止撤离人员私自返回船上。；组织协调村(社区）委会做好农业设施加固；发动群众做好农业生产的防汛防风准备工作；清理疏通田间沟渠；对已成熟的农作物，及时组织群众抢收；核查农业受灾情况，及时报告区三防办。
（6）区水务林业局每12小时通报一次主要河流、水库的洪水预报情况；督促加强水利工程的巡查、防守，及时采取应急措施消除隐患；根据洪水预报做好防洪调度；水利工程管理单位24小时值班，领导带班值班，责任人上岗到位；水利工程发生险情时，通知可能受影响的村（社区）委会组织群众撤离；指导做好城区防洪排涝工作。
（7）区应急管理局指导村(社区）委会做好受灾人员安全转移和安置工作，保障受灾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组织核查受灾情况，及时报告区三防办；指导开放应急避难场所；做好指挥部的后勤保障工作。
（8）市公安局海棠分局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依法打击造谣惑众和盗窃、破坏、哄抢防汛防风物资、设施行为；维护灾区交通秩序，保证应急指挥和抢险救灾车辆、物资运输畅通；及时组织警力、调集设备参加抢险救灾，协助做好危险地区群众的安全撤离和转移。
（9）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海棠分局指导开展区政工程设施隐患排查和治理工作，并跟进督促落实改进措施；指导有关单位加固或拆除高楼和商铺的危险悬挂物、广告牌等，清理污淤水管道，检查城区环卫设施。
[bookmark: _Toc20498]（10）区卫健委做好医疗队伍和药品的组织和调运准备。
（11）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海棠分局加强地质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及时通知、协助村(社区）委会组织地质灾害危险区群众安全转移；发生地质灾害时，配合抢险救灾。
（12）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督促落实在建的建筑工地停止施工，对施工设施设备和其它临时设施进行加固或者拆除，督促危险区域的人员安全撤离，负责市政绿化树木加固、修剪和地面垃圾清运。做好内涝区域及易受淹小区的防汛防风工作，做好城市管网清淤和疏通工作，对小区地下车库等地下空间、积水路段要安排人员值守，及时清除内涝积水，核查本行业受灾情况，并及时报告区三防办。
（13）区交通运输局协调交通运输车辆、设备，安排抢险救灾物资运输；对台风、洪水造成损毁或交通中断的道路，组织力量及时进行抢修和清障，协助市公安局海棠分局设置交通标志和防护设施，确定绕道通告、线路。
（14）区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通知停止涉山涉水、高空娱乐项目活动和高空作业，做好游客转移和安置工作；及时发布旅游行业防汛防风预警信息。
（15）区教育局督促各学校开展教室和学生宿舍检查，及时转移在危险教室和宿舍里的学生和教职工。
（16）区农业农村局组织协调、指导监督全区森林三防工作；调查核实林业灾情，并报告区三防办。
[bookmark: _GoBack]（17）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分公司组织好突击抢险队伍，及时检修和排除电信线路故障；通信故障地区，适时启动应急通信保障系统，保证信息传递；发布灾情预警、防灾避险等公益信息。
（18）海棠湾供电所组织突击抢险队伍，及时检修和排除供电线路故障；保证防汛防风救灾工作用电；核查本行业受灾情况，及时报告区三防办。
（19）区人民武装部组织全区民兵做好待命准备，一旦有灾情、险情发生，及时投入抢险救灾。
（20）区消防救援大队组织所属人员做好待命准备，一旦有灾情、险情发生，及时投入抢险救灾。
（21）其他成员单位加强值班，按照本单位职责和指挥部部署，做好防汛防风抢险救灾工作；并及时将防汛防风工作部署落实情况报区三防指挥部。
（22）村(社区）委会根据区三防指挥部的部署，切实做好防灾救灾相关工作，并及时将行动、落实等相关情况上报区三防指挥部。
[bookmark: _Toc20499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6739]    6.4.3 Ⅱ级应急响应行动
在落实Ⅲ级应急响应行动的基础上，继续做好以下工作：
（1）区三防指挥部指挥长（或授权第一副指挥长）坐镇指挥，部署各项防汛防风（暴雨）工作。密切监视汛情、风情和工情变化，做出防汛防风抢险救灾决策，部署防汛防风工作；视情发出紧急通知，派出工作组加强指导，向受灾地区派出前线指挥部；根据需要调拨物资、器材支持村(社区）委会抢险救灾。
（2）区三防办领导带班值班，全体人员值班；跟踪检查工作部署和落实情况；综合全区行动情况上报指挥部。
（3）区委宣传部指导新闻媒体加强防汛防风抢险救灾工作报道；新闻媒体通过插播或字幕滚动方式播放防汛防风工作部署、应急措施和气象灾害预警等信息。
（4）区应急管理局每3小时通报一次风情、雨情，并通报有关部门；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发布台风、暴雨预测预警信息；强热带风暴即将登陆时，及时向指挥部报告登陆时间、位置、风力和移动方向、速度等信息。
（5）区农业农村局负责协调村(社区）委会做好农业设施加固；及时动员农民及农业企业抢收已成熟的农作物；督促落实农业作业人员安全撤离；收集、整理农业灾情信息并报区三防办。
（6）区水务林业局每6小时通报一次河流、水库洪水预报情况；相关岗位人员参与防汛防风值班；派出工作组加强指导，对水利工程加强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抢修；做好水库科学调度；水利工程出现险情时，通知可能受影响的村(社区）委会做好紧急动员和群众撤离，并做好抢险技术指导；水利工程管理单位24小时值班，领导带班值班，责任人上岗到位；指导做好城区防洪排涝工作。
（7）区应急管理局指导村(社区）委会做好受灾人员安全转移和安置工作，保障受灾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调拨救灾物资，协调交通运输部门紧急运输救灾物资；分配并监督检查救助款物的使用；指导开放应急避难场所；组织核查各地受灾情况，并及时报告区三防办；做好指挥部的后勤保障工作。
（8）市公安局海棠分局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依法打击造谣惑众和盗窃、破坏、哄抢防汛防风物资、设施行为；维护灾区交通秩序，保证应急指挥、抢险救灾车辆和物资运输畅通；及时组织警力、调集设备参加抢险救灾，协助做好危险地区群众的安全撤离和转移；对台风、洪水造成损毁或交通中断的道路设置交通标志和防护设施，会同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共同确定绕道通告、线路。
（9）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海棠分局指导开展区政工程设施隐患排查和治理工作，并跟进督促落实改进措施；指导有关单位加固或拆除高楼和商铺的危险悬挂物、广告牌等，清理污淤水管道，修剪砍伐存在安全隐患的树木，检查城区环卫设施。
（10）区卫健委及时组织医疗队伍和紧急调运药品深入灾区开展防病治病和卫生防疫，防止疫病发生。
（11）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海棠分局加强地质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及时通知、协助村(社区）委会组织地质灾害危险区群众安全转移；发生地质灾害时，配合抢险救灾。
（12）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做好建筑施工场地安全防护和加固；核查本行业受灾情况，并报告区三防办。
（13）区交通运输局协调交通运输车辆、设备，安排抢险救灾物资运输；对台风、洪水造成损毁或交通中断的道路，组织力量及时进行抢修和清障，协助市公安局海棠分局设置交通标志和防护设施，确定绕道通告、线路。
（14）区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指导旅游景点落实防汛防风安全措施；通知、督促停止涉山、涉水、高空娱乐项目活动和高空作业，做好游客转移和安置；及时发布旅游行业防汛防风预警信息。
（15）区教育局根据情况指导有关地区适时通知受影响托幼机构及学校停课；必要时组织、指导受影响师生安全转移。
（16）区农业农村局组织协调、指导监督全区森林防汛防风工作，核查林业灾情并及时续报。
（17）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分公司组织突击抢险队伍，及时检修和排除通信线路故障；通信严重破坏地区，启动应急通信保障系统，确保信息传递；发送灾害预警、防灾避险短信；核查本行业受灾情况，及时报区三防办。
（18）海棠湾供电所组织突击抢险队伍，及时检修和排除供电线路故障，迅速恢复灾区供电；保证防汛防风救灾工作用电；全力保证区三防指挥部和应急重点部门的电力供应；核查本行业受灾情况，及时报区三防办。
（19）区人民武装部组织全区民兵兵力全力投入抢险救灾和协助区政府做好群众转移工作。
（20）区消防救援大队组织兵力全力投入抢险救灾和协助区政府做好群众转移工作。
（21）责任保险公司负责全区投保的农业保险遭受灾情后第一时间组织人员现场勘查，核实损失金额，及时把资金赔偿给农户，让农户尽快恢复生产。
（22）其他成员单位按照本单位职责和指挥部部署，做好防汛防风抢险救灾工作；及时将防汛防风工作部署落实情况报告指挥部；对口派出工作指导组，指导本系统做好防汛防风工作，视情向指挥部报告工作情况。
（23）村(社区）委会主要领导要坚守岗位，亲自部署防汛防风工作，检查防汛防风措施落实情况，切实做好防汛防风抢险救灾工作，并及时将行动、落实等相关情况上报区三防指挥部。
（24）区三防指挥部视情派出工作组深入重点村(社区）委会加强指导防汛防风抢险救灾工作，工作指导组每2小时向区三防指挥部报告一次情况。
（25）根据需要，区三防指挥部派出前线指挥部到受灾地区指导防汛防风抢险救灾工作。
[bookmark: _Toc19409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3828]    6.4.4 Ⅰ级应急响应行动
在落实Ⅱ级应急响应行动的基础上，继续做好以下工作:
（1）区三防指挥部指挥长坐镇指挥，全面部署防汛防风抢险救灾工作。区三防指挥部成员单位主要领导参加联合应急值班。召开会商会议（或紧急动员会议）部署工作，视情宣布进入防汛防风紧急状态；视情发出紧急通知，派出工作组加强指导，向严重受灾的地区派出前线指挥部；根据需要调拨物资、器材支持村(社区）委会抢险救灾；密切监测风雨灾情变化，适时调整工作部署。
（2）区三防办领导带班值班，全体人员值班；跟踪检查工作部署和落实情况；综合全区行动情况上报指挥部。
（3）区委宣传部把握全区紧急防汛防风抢险救灾的宣传工作导向；协调、指导新闻媒体加密播放防汛防风工作部署、应急措施和气象灾害预警信息等。
（4）区应急管理局每1小时向指挥部报告一次风情、雨情，并通报给有关部门；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发布台风、暴雨预测预警信息；在台风即将登陆时，及时向指挥部报告登陆时间、位置、风力和移动方向、速度等信息。
（5）区农业农村局负责协调村(社区）委会做好农业设施加固；及时动员组织农民及企业抢收已成熟的农作物；督促落实农业作业人员安全撤离；收集、整理农业灾情信息并报区三防办。
（6）区水务林业局每3小时向指挥部报告一次河流、水库洪水预报情况；全体干部参与防汛防风值班；派出工作组加强指导，加强对水利工程的检查，及时处置安全隐患；做好水库科学调度；水利工程出现重大险情时，通知可能受影响的村(社区）委会做好紧急动员和群众撤离，并做好抢险技术指导；工程管理单位加强24小时值班，领导带班值班，水库责任人上岗到位；指导做好城区防洪排涝工作；如出现水浸情况，及时派出人员、设备进行强排。
（7）区应急管理局指导做好受灾人员安全转移和安置工作，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调拨救灾物资，协调交通运输部门紧急运输救灾物资；分配并监督检查救助款物的使用；指导开放应急避难场所；组织核查各地受灾情况，并报区三防办；协助开展救灾捐赠活动；做好指挥部的后勤保障工作。
（8）市公安局海棠分局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依法打击造谣惑众和盗窃、破坏、哄抢防汛防风物资、设施的行为；维护灾区交通秩序，保证应急指挥、抢险救灾车辆和物资运输畅通；组织警力、调集设备参加抢险救灾，协助做好危险地区群众的撤离和转移；对台风、洪水造成损毁或交通中断的道路，设置交通标志和防护设施，会同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公路局驻海棠区各单位确定绕道通告、线路。
（9）区卫健委派出医疗队伍，调运药品深入灾区开展防病治病和卫生防疫工作；保障医疗人员和卫生队伍安全。
（10）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海棠分局加强地质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及时通知、协助村(社区）委会组织地质灾害危险区群众安全转移；发生地质灾害时，配合抢险救灾。
（11）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做好建筑工地安全防护，及时组织建筑工人安全转移，核查本行业受灾情况，并报区三防办。
（12）区交通运输局协调交通运输车辆、设备，安排抢险救灾物资运输；对台风、洪水造成损毁或交通中断的道路，组织力量及时进行抢修和清障，协助市公安局海棠分局设置交通标志和防护设施，确定绕道通告、线路。
（13）区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指导旅游景点落实防汛防风安全措施；通知督促停止涉山、涉水、高空、海上娱乐项目活动和高空作业，做好游客转移和安置；及时发布旅游行业防汛防风预警信息。
（14）区教育局指导、协调受影响地区托幼机构及学校落实防御措施；指导托幼机构及学校适时停课；指导危险教室和宿舍里的学生和教职工及时转移。
（15）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海棠分局指导开展区政工程设施隐患排查和治理工作，并跟进督促落实改进措施；指导有关单位加固或拆除高楼和商铺的危险悬挂物、广告牌等，清理污淤水管道，加强城区排水巡查，修剪砍伐存在安全隐患的树木，检查城区环卫设施。
（16）区农业农村局组织协调、指导监督全区森林防汛防风工作；负责抗灾林木种子的储备和区域性应急调用安排；继续核查林业灾情，并及时续报。
（17）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分公司组织突击抢险队伍，及时检修和排除通信线路故障；通信严重破坏地区，启动应急通信保障系统，确保信息传递；发送灾害预警、防灾避险短信；核查本行业受灾情况，及时报区三防办。
（18）海棠湾供电所组织突击抢险队伍，及时检修和排除供电线路故障，保证灾区生产生活供电；对部分地区适时实行电力管制，保证防汛防风抢险救灾工作用电；全力保证区三防指挥部和应急重点部门的电力供应；核查本行业受灾情况，及时报区三防办。
（19）区人民武装部组织全区民兵全力投入抢险救灾；组织民兵协助区政府做好群众转移工作。
（20）区消防救援大队根据区三防指挥部指令，组织所属兵力全力投入抢险救灾工作。
（21）责任保险公司负责全区投保的农业保险遭受灾情后第一时间组织人员现场勘查，落实损失金额，及时把资金赔偿给农户，让农户尽快恢复生产。
（22）其他成员单位按照本单位职责和指挥部部署，进一步做好防汛防风抢险救灾工作；及时将防汛防风工作部署落实情况报告区三防指挥部；对口派出工作指导组，指导本系统做好防汛防风工作，视情况向指挥部报告工作情况。
（23）村(社区）委会主要领导要坚守岗位，亲自部署防汛防风工作，检查防汛防风措施落实情况，切实做好防汛防风抢险救灾工作，必要时要亲临一线指挥，并及时将行动、落实等相关情况上报区三防指挥部。
（24）区三防指挥部视情派出工作组深入重点村(社区）委会加强指导防汛防风抢险救灾工作，工作指导组每2小时向区三防指挥部报告一次情况。
（25）区三防指挥部向台风可能严重影响的村(社区）委会派出前线指挥部，加强对重点地区防汛防风工作领导的同时，其他有关部门也要对口派出工作指导组，指导本系统做好防汛防风工作。前线指挥部每1小时向区三防指挥部报告1次工作情况。
[bookmark: _Toc6836][bookmark: _Toc1925]    6.4.5 极端情况响应措施
当超强台风将于48小时内严重影响我区时，除做好防汛防风Ⅰ级应急响应行动内容外，还有以下工作。
（1）区政府发布紧急动员令，宣布全区进入防御超强台风应急响应紧急状态。
（2）区三防指挥部随时掌握超强台风实时监测预报预警信息，迅速划定超强台风防御区，进一步加强对台风防御工作的统筹协调；明确各地相关抢险救灾队伍的配备和分布情况，进一步统筹全区各级的防御和救援力量，确保快速有效开展抢险救援工作。
（3）区内各级参与一线指挥的领导，必须携带防汛电话，保证联络畅通和指挥顺畅。
（4）在超强台风中心登陆的前10小时，超强台风中心经过的地区30km范围内，住瓦房的群众必须全部转移。       
[bookmark: _Toc10615][bookmark: _Toc22342]6.5 防旱响应行动
[bookmark: _Toc13232]6.5.1 Ⅳ级应急响应行动
（1）区三防办主要负责人主持召开会商会议，气象、农业、水务等部门人员参加；密切监视旱情，做好防旱水源管理和调度；
视情组织实施节水、控水、调水、送水、人工增雨和打防旱井等措施；及时向区委、区政府报告情况。
[bookmark: _Toc27275]（2）区应急管理局每天9时向指挥部通报降雨监测和预测情况。
（3）区委宣传部组织新闻媒体进行节水宣传，组织开展全民节水行动；组织新闻媒体播发应急响应及注意事项。
（4）区水务林业局每天9时通报水库蓄水和河流来水情况；制定并组织实施水库调度和供、控水方案；视情制定并实施打防旱井方案。
（5）区农业农村局配合协调农技部门做好土壤监测和预报，提出农业防旱用水需求，组织核实灾情，并报告指挥部。
[bookmark: _Toc5205]（6）区应急管理局做好受灾地区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保障。
（7）其他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和指挥部部署，做好行业防旱工作。
[bookmark: _Toc32533]6.5.2 Ⅲ级应急响应行动
（1）区三防指挥部副指挥长主持召开会商会，区农业农村局、区水务林业局等部门人员参加；密切监测旱情，视情派出工作组加强指导；加强防旱水源管理和统一调度；督促落实节水、控水、调水、送水和打防旱井等措施；编制供水计划；必要时，协调开展人工增雨作业；及时向区委、区政府报告情况。
[bookmark: _Toc19689]（2）区应急管理局每天9时向指挥部通报降雨监测和预测情况。
（3）区委宣传部组织新闻媒体加强节水宣传，组织开展全民节水行动；组织媒体播放应急响应及注意事项。
（4）区水务林业局每天9时通报水库蓄水和河流来水情况；对水源进行统一调配；实施计划供水，实行分时段分区供水，限制高耗水项目生产用水；对出现临时饮水困难的村庄，组织应急送水、启动城镇原有备用水井、抽取死库容等应急措施，保障用水需求。
（5）区农业农村局负责协调农技部门做好土壤监测和预报，提出农业防旱用水需求；引导农民做好防旱工作，做好农作物种植调整。
[bookmark: _Toc9698]（6）区水务林业局指导林区做好防旱保苗工作。
（7）区应急管理局负责救灾款物管理、使用、调拨和发放，保证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8）其他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和指挥部部署，做好行业防旱救灾工作。
[bookmark: _Toc19846]6.5.3 Ⅱ级应急响应行动
（1）区三防指挥部指挥长主持召开会商会，副指挥长、全体成员单位参加；密切监测、分析研判旱情的发展，部署防旱救灾工作；视情派出工作组加强指导；加强防旱水源管理和统一调度；督促落实节水、控水、调水、送水和打防旱井等措施；编制供水计划，鼓励节约用水；动员全民投入防旱；必要时，协调开展人工增雨作业；每半月向区委、区政府和市三防指挥部报告情况。
[bookmark: _Toc4381]（2）区应急管理局每天9时向指挥部通报降雨监测和预测情况。
（3）区委宣传部组织新闻媒体加强节水宣传，开设防旱专栏，组织开展全民节水行动；组织媒体播放应急响应及注意事项。
（4）区水务林业局每天9时通报水库蓄水和河流来水情况，对水源进行统一调配；严格实施计划供水，强化供水管理，实行分时段分区供水，限制高耗水项目用水；推广节水技术和设备；采取应急送水、打防旱井等措施，保障用水需求。
（5）区农业农村局协调配合农技部门做好土壤监测和预报，提出农业防旱用水需求；引导农民做好防旱工作；做好农作物种植调整，推广种植耐旱、节水作物和使用节水技术。
[bookmark: _Toc24638]（6）区水务林业局指导林区做好防旱保苗和森林防火工作。
（7）区应急管理局负责救灾款物管理、使用、调拨和发放，保证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8）区财政局积极筹措资金，及时拨付，支持防旱救灾。
（9）海棠湾供电所保障防旱工作用电。
（10）其他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和指挥部部署，做好行业防旱救灾工作。
[bookmark: _Toc2270]6.5.4 Ⅰ级应急响应行动
（1）区三防指挥部指挥长主持召开会商会，副指挥长、全体成员单位主要领导参加，宣布进入紧急防旱状态；密切监测、分析研判旱情的发展，全面部署防旱救灾工作；派出工作组加强指导；加强防旱水源管理和统一调度；全面落实节水、控水、调水、送水和打防旱井等措施；编制并实施供水计划，节约用水；动员全民投入防旱；协调开展人工增雨作业；每周向区委、区政府和市三防指挥部报告情况；适时向社会发布旱情信息。
[bookmark: _Toc25068]（2）区应急管理局每天9时向指挥部通报降雨监测和预测情况。
（3）区委宣传部组织新闻媒体加强节水宣传，开设防旱专栏，组织开展全民节水行动；组织媒体播发应急响应及注意事项。
（4）区水务林业局每天及时通报水库蓄水和河流来水情况；组织和发动群众进行封江堵河、挖塘打井、清理维修灌溉渠道、修建拦水坝、蓄水池、泵站及抽水引水等；动员防旱服务组织深入一线防旱；对水源进行统一调配；建立供水用水保障方案和机制； 推广节水技术和设备；采取一切措施应急调水、运水、送水，确保城乡社区民生活用水。
（5）区农业农村局协调配合农技部门做好土壤监测和预报，提出农业防旱用水需求；引导农民做好防旱工作；做好农作物种植调整，推广种植耐旱、节水作物和使用节水技术。
[bookmark: _Toc24356]（6）区水务林业局指导林区做好防旱保苗和森林防火工作。
（7）区应急管理局负责救灾款物管理、使用、调拨和发放，保证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8）区财政局积极筹措资金，及时拨付，支持防旱救灾。
（9）海棠湾供电所保障防旱工作用电。
（10）其他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和指挥部部署，做好行业防旱救灾工作。
[bookmark: _Toc6926][bookmark: _Toc2751]7 灾后恢复
（1）灾害发生后，区政府和有关部门要迅速组织人员，对受灾群众进行妥善安置和救灾救济，安排好灾民生活；要尽快落实资金、物资和技术保障，组织发动群众开展生产自救，并动员社会各界支持灾区的恢复重建工作。
（2）在防汛防风防旱工作中，对紧急征用单位和个人的物资、设备、财产等要及时归还，无法归还或造成损毁的应当按有关规定给予补偿。对参与应急处置工作的伤亡人员，应按照规定给予褒奖和抚恤。
（3）超强台风过后，区政府召开全区救灾动员大会(或发出通知)，号召全区人民、社会各界投入风后救灾救济、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bookmark: _Toc28017][bookmark: _Toc10455]8 应急保障
建立抢险救灾应急保障机制，统筹做好人员、物资、通信、电力、交通、供水供气供油等保障工作。必要时，向市三防指挥部申请支援。
[bookmark: _Toc18414][bookmark: _Toc16011][bookmark: _Toc18714][bookmark: _Toc50215222][bookmark: _Toc19842][bookmark: _Toc29987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3016][bookmark: _Toc64863194][bookmark: _Toc16684][bookmark: _Toc21104][bookmark: _Toc8133][bookmark: _Toc30579]8.1 通信与信息保障
（1）村(社区）委会三防指挥机构应建立完善两种以上应急通信手段，保障灾害前线与区三防指挥部及有关部门的联系。必要时可借用民兵、消防、工信等部门配备的应急移动通信系统和区公安110通信系统作为应急指挥通信工具。
（2）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部门建立反应快速、灵活机动、稳定可靠的全区通信系统和应急移动通信系统；组建应急机动通信保障队伍，及时抢修和排除故障，保障应急指挥通信畅通。
（3）区三防办做好区防汛指挥决策系统的维护工作，确保洪水预警预报、远程视频监视、卫星云图接收等系统通信畅通和正常运行。
[bookmark: _Toc50215223][bookmark: _Toc30038][bookmark: _Toc64863195][bookmark: _Toc21203][bookmark: _Toc31432][bookmark: _Toc29885][bookmark: _Toc2935][bookmark: _Toc25460][bookmark: _Toc7839][bookmark: _Toc13061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13563][bookmark: _Toc20003]8.2 应急支援与装备保障
（1）区三防指挥部组建区防汛机动抢险队：村(社区）委会落实以当地民兵为骨干的三防抢险救灾队伍；探索组织志愿者应急抢险队伍；鼓励社会公众参加应急抢险志愿者队伍；各成员单位应根据各自职责组建相应的专业抢险队伍。
（2）应配备防汛抢险指挥专用车和工程抢险车及抢险机械设备，建设抢险物资仓库，储备防汛物资和救生器材，做好登记造册管理；紧急时，可根据抢险的需要，调用有关部门以及社会各界的救援、抢险设备、装备等投入抢险救灾。同时，加强防洪工程建设，提高工程的防洪能力。
（3）村(社区）委会应根据实际情况，做好规划，按照需求申报建设防洪楼(防风楼)，已建的防洪楼(防风楼)应加强管理和进行设施完善。
[bookmark: _Toc12690][bookmark: _Toc12886][bookmark: _Toc18905][bookmark: _Toc11685][bookmark: _Toc17303][bookmark: _Toc13008][bookmark: _Toc11428][bookmark: _Toc10700][bookmark: _Toc64863198][bookmark: _Toc1083][bookmark: _Toc50215226]8.3 交通运输保障
（1）受灾地区村(社区）委会和交通部门协调和负责灾害发生时人员安全转移所需车辆的调配，优先保障三防抢险人员和救灾物资的运输和通行；公安部门及时进行交通管制，维护抢险交通秩序。
（2）遇到重大、特别重大的水、风、旱灾害时，由区三防指挥部会同区有关单位负责协调，紧急情况可借用民兵、消防单位和社会的交通运输工具、设备等投入抢险救灾。
[bookmark: _Toc10937][bookmark: _Toc17167][bookmark: _Toc11225][bookmark: _Toc21890][bookmark: _Toc50215227][bookmark: _Toc64863199][bookmark: _Toc12326][bookmark: _Toc27265][bookmark: _Toc25831][bookmark: _Toc11684][bookmark: _Toc12211]8.4 医疗卫生保障
医疗卫生保障主要由受灾地区村(社区）委会协调指挥，卫生部门负责医疗卫生保障和应急处置救护工作组织实施，灾害发生后，及时组织医疗队伍和调运药品深入灾区救治伤病员，并做好灾区防疫工作；红十字会等群众性救援组织和队伍，要积极配合专业医疗队伍，开展群众性卫生救护工作。
[bookmark: _Toc31653][bookmark: _Toc1949][bookmark: _Toc15252][bookmark: _Toc4077][bookmark: _Toc12240][bookmark: _Toc64863200][bookmark: _Toc25457][bookmark: _Toc6752][bookmark: _Toc50215228][bookmark: _Toc5350][bookmark: _Toc1771]8.5 治安保障
公安部门负责应急治安保障工作，制定警力集结、布控方案、执勤方式和行动措施，及时组织警力、设备参加抢险救灾，做好灾区社会治安保卫工作，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社会稳定。
[bookmark: _Toc10527][bookmark: _Toc14626][bookmark: _Toc50215229][bookmark: _Toc14835][bookmark: _Toc22641][bookmark: _Toc3669][bookmark: _Toc31967][bookmark: _Toc2223][bookmark: _Toc12464][bookmark: _Toc64863201][bookmark: _Toc20487]8.6 物质保障
（1）电力主管部门应当建立本行政区域内的用电重点保障单位名录，保障机关、医院、学校、通信、重要工程和应急抢险等单位的电力供应。供电部门应当优先为用电重点保障单位提供电力，确保优先恢复供电，并为通信保障应急指挥机构、重要通信抢修现场及其他抢险救灾重点单位提供临时电力供应。用电重点保障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标准或者相关要求自备应急电源，满足长时间停电情况下的电力供应需求。
（2）供水管理部门应当建立用水重点保障单位名单目录，优先保障机关、医院、学校、通信和应急抢险等单位的用水需求;及时抢修受损的供水设施，提高供水保障能力。
（3）供气管理部门要建立用气重点保障单位名单目录，优先保障用气需求；及时抢修受损的供气设施，提高保障能力。
（4）油料供应单位应当建立油料预置机制，当防汛防风防旱应急响应启动或者重大灾害气象、海洋、水文预警信号发布后，提前向可能受灾地区调运油料。油料供应单位应当指定应急保障供油联络人，通信、电力等主管部门应当指定专人对接用油保障事宜。在抗灾救灾期间，油料供应单位应当设立抢险救援车辆优先加油通道，对抢险救灾车辆及救灾用油设备优先安排加油。紧急情况下，对急需用油但距加油站较远的受灾地区，油料供应单位应当安排运输工具及时运送油料。
（5）当防汛防风防旱应急响应启动或者重大灾害气象、海洋、水文预警信号发布后，商务部门应做好市场供应保障工作，加强产销衔接、保障供应渠道，适时做好储备商品的投放，重点保障食品供应安全，确保市场的平稳运行。
[bookmark: _Toc19719][bookmark: _Toc64863202][bookmark: _Toc18591][bookmark: _Toc10430][bookmark: _Toc17104][bookmark: _Toc1530][bookmark: _Toc22056][bookmark: _Toc50215230][bookmark: _Toc26112][bookmark: _Toc25841][bookmark: _Toc19102]8.7 经费保障
（1）处置水、风、旱灾害应由地方财政负担经费。区政府在财政年度预算中安排三防专项经费，保障抢险救灾和水毁工程修复工作。要加强对资金的监督管理，做好资金分配、拨付、管理和评估工作，保证资金专款专用。
（2）鼓励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包括国际组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对受灾地区、集体、个人进行捐赠和援助。
[bookmark: _Toc30617][bookmark: _Toc3014]9 附则
[bookmark: _Toc12831][bookmark: _Toc24520]9.1 预案管理
区三防指挥部办公室（区应急管理局）根据工作实际需要及时修编完善本预案，原则上每3-5年系统修编一次，每年汛前负责对本预案成员单位及其工作职责等进行复核。
[bookmark: _Toc17797][bookmark: _Toc18891]9.2 奖励
对在抢险救灾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个人，按照相关规定给予表扬和奖励；对在抢险救灾过程中受伤、致残、遇难的救援人员，按照相关规定落实待遇。
[bookmark: _Toc11639][bookmark: _Toc22274]9.3 追责
对玩忽职守、不听指挥、不负责任或拒绝参与救援、临阵脱逃、擅离职守、延误救援时机、救援不力并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依法追究责任；对防汛防风应急响应期间，带班值班领导擅自脱岗、不坚守岗位的，按有关规定予以追究责任。
[bookmark: _Toc29899][bookmark: _Toc12004]9.4 解释机构
本预案由区三防办负责解释。
[bookmark: _Toc24514][bookmark: _Toc5520] 9.5 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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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9175][bookmark: _Toc9617]10 附录
[bookmark: _Toc30891][bookmark: _Toc15505]    附录1 成员单位职责
根据各部门职能分工、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做好本行业防汛防风防旱工作，主要职责如下：
（1）区委宣传部：关注舆情信息，引导社会舆论；统筹、协调、指导全区新闻宣传单位及时发布防灾避灾知识、预报预警信息；组织、指导重大灾情险情报道、先进经验、先进人物、先进事迹的宣传工作。
（2）区三防指挥部办公室：负责全区防汛防风防旱应急预案的审核和印发工作；协调、督办全区三防重大事件；负责重要工作总结材料的编制、审核工作；协助区三防指挥部做好应急处置综合协调工作；督促检查落实区领导有关批示指示；统筹、督促有关部门做好灾区群众的生活保障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3）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全区防汛防风防旱能力建设项目和灾后恢复重建项目的立项、审批及计划安排、监督管理工作，协调有关项目的资金落实；配合协调应急物资，根据灾情和三防指挥部及区领导指示进行调拨;协调区内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各通信企业负责所辖通信设施的建设、维护和管理工作，各通信企业应汛前联合铁塔公司对所辖通信设施的安全巡查，做好隐患治理工作；抢险救灾期间，及时抢修故障线路设备，保障重要区域的应急通信；配备机动通信设备，做好通信保障；指导通信企业及时做好灾情预警、防灾避灾信息发布工作。
（4）市公安局海棠分局：负责水、风、旱灾害期间社会治安和交通秩序维持工作。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依法打击扰乱社会治安的违法犯罪活动；做好重点道路交通管控工作，维护重点线路的交通秩序；协助做好抢险救灾和危险地区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5）区人民武装部：组织民兵或根据需要协调辖区驻军等，协助灾民转移、救助，协助道路清障、维护社会治安。
（6）区水务林业局：负责统筹、协调、指导水利工程（水库、水闸、堤防等）开展水、风、旱灾害的应急管理工作。负责落实水、风、旱防灾减灾相关要求，组织、编制全区洪水、干旱灾害防治规划和防护标准并指导实施；编制区防汛防风防旱行业行动方案，编制水利工程专项应急预案，指导、督促管理单位编制行动工作方案，指导、督促管理单位做好主要河流、区管水库的防洪调度工作及安全监督管理工作；落实管理单位防汛防风防旱责任制，成立水利工程应急指挥机构，建立抢险救灾队伍，做好水库应急物资储备管理工作；建立健全汛期值班制度；组织、指导管理单位做好水利工程巡查，抓好河道清障，修复水毁水利工程，加固病险水库，及时排除安全隐患，并跟进督促落实改进措施；做好雨情、水情、水库险情、旱情等研判信息的监测及预报预警信息发布和报送工作；负责出现险情的水利工程、山洪灾害突发事件的上报和协调抢险救灾工作；指导、协调防旱期间应急供水和农田灌溉工作；协调村（社区）做好淹没风险区的人员转移和安置工作；协助生态环境部门做好水源地水污染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指导、监督全区计划用水、节约用水工作；负责水利工程和村（社区）供水系统的灾情统计、上报、总结和恢复重建工作。
（7）区应急管理局：组织编制全区防汛防风防旱应急预案，综合协调防汛防风防旱应急预案与其他预案的衔接工作，并组织开展预案演练，推动应急避难设施建设；对接市三防指挥部，协助建立水、风、旱灾害监测预警和信息报告制度，健全水、风、旱灾害信息资源获取、共享和发布机制；统筹全区应急救援力量建设，指导水、风、旱灾害应急救援工作，统一协调指挥全区各类应急专业队伍进行防汛抢险应急救援处置工作，统一协调调度各类防汛防风防旱物资；负责防汛防风防旱应急指挥平台建设管理，指导村（社区）委会应急值守和应急指挥平台建设管理工作；负责水、风、旱灾害风险和减灾能力调查，负责全区水、风、旱灾害应急管理、防灾减灾宣传教育和培训，应对防汛防风防旱舆情，开展公众防汛防风防旱知识普及；完善气象灾害应急预案关于防汛防风防旱部分；负责风情、雨情、干旱等气象研判信息的监测、分析与报送工作；负责重大气象信息的总结报送工作；协助发布海浪、风暴潮预报和灾害警报，指导隐患排查治理，协调开展海洋灾害和地质灾害应急处置工作；组织、协调全区水、风、旱灾害的救助工作，指导灾情核查、损失评估和救灾捐赠工作；完善自然灾害救助预案关于防汛防风防旱部分；指导村（社区）委会开放应急避难场所，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协助组织开展救灾募捐活动；负责因灾死亡人数的统计、上报工作。
（8）区消防救援大队：做好防汛防风物资储备管理工作；定期组织官兵开展防汛防风抢险救灾训练；组织官兵和装备对重要工程和重大险情进行抢险工作；协助灾民的转移、救助，协助道路清障、维护社会治安。
（9）区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负责组织和指导旅游行业、文体行业开展水、风、旱灾害的应急管理工作。完善、编制相关专项应急预案，落实防汛防风防旱责任制；组织、指导旅游景区、文体场馆做好相关设施的隐患排查和治理工作，并跟进督促落实改进措施；指导水、风灾害期间旅游景区和文体场馆暂停营业或关停工作，防旱期间高耗水项目的关停工作；指导广播、电视、报刊以及新闻媒体开展防汛防风防旱宣传，播发防汛防风防旱预警信息；组织、指导旅游景区和文体场馆做好游客转移、救助及安置工作，负责游客、相关设施的灾情统计、上报工作。
（10）区农业农村局：负责组织和指导林业系统开展水、风、旱灾害的应急管理工作。编制林业系统防汛防风防旱行动工作方案；指导林业系统做好森林、树木种苗的防汛防风工作，做好干旱期间的森林防火工作；协调提供防汛抢险所需木材；负责水、风、旱灾害林业系统的灾情统计及灾后恢复重建工作。负责组织和指导农业开展水、风、旱灾害的应急管理工作。编制渔民、渔船防汛防风专项应急预案，落实防汛防风防旱责任制；负责土壤墒情监测和预报工作，组织干旱期间的农业防旱工作，协调应急管理局实施人工增雨；风水灾害前，组织农民抢收已成熟的农作物；组织农业生产作业人员撤离以及协助对出海作业渔船救助工作，配合上级统计、上报渔船归港、渔民上岸情况，协助配合海事部门救助遇险船只和人员；组织开展农业、渔业救灾、生产恢复工作。
（11）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海棠分局：负责协助指导全区地质灾害防治。配合完善地质灾害应急预案中关于防汛防风部分;配合全区开展地质灾害排查;不定期开展地质灾害防灾避灾知识宣传;协助开展地质灾害、危险区人员转移工作;做好地质灾害灾情的统计、上报及灾后恢复工作。
（12）区财政局：负责防汛防风防旱和抢险救灾经费年度预算、市有关资金的下拨以及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
（13）区教育局：负责组织和指导各学校（包括职业学校、中小学、幼儿园、托儿所等）开展水、风、旱灾害的应急管理工作。完善教育系统专项应急预案，指导各学校编制行动工作方案，建立应急联系人制度；组织、指导学校开展防灾减灾、节水教育，汛前开展防汛防风安全转移应急演练；开展校舍隐患排查，并跟进督促落实改进措施；指导学校做好风、水灾害期间的停课安排和师生转移、救助和安置工作；负责师生转移、受灾情况的上报工作；灾后指导各学校做好教学秩序恢复工作和学校设施的恢复重建工作。
（14）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统筹、协调、指导水、风、旱灾害期间的卫生防疫和医疗救治工作。组织、指导医疗队伍开展防病治病工作，防止疫病发生和流行；做好重大灾情后的灾民心理救助；指导危险区医院做好病人和医疗物资的转移和安置工作。
（15）区民政局：建立完善民政系统专项应急预案，指导各所属单位编制行动工作方案；组织、指导所属单位开展防灾减灾、节水教育，汛前开展防汛防风安全应急演练；开展隐患排查，并跟进督促落实改进措施；负责指导、组织、接收社会对水、风、旱灾害的捐赠工作；负责水、风、旱灾害后申请救助对象家庭经济状况的核对工作，负责对困难群众的临时救助，组织对因水、风、旱灾害造成的政策性农村保障住房倒塌情况的认定工作。
（16）区商务局：维护市场秩序，保障风、水、旱灾害期间市场供应。建立健全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应急管理机制；负责水、风灾害期间市场的关停和恢复经营工作。
（17）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组织和指导全区住建系统相关单位开展水、风、旱灾害的应急管理工作。编制住建系统专项应急预案；指导住建企业编制行动工作方案，建立应急联系人制度；组织、指导开展区政工程、施工场地、塔吊、工棚、危房、漫水桥（涵）和低洼区域等的隐患排查和治理工作，并跟进督促落实改进措施；指导施工单位做好风、水灾害期间的停工安排，干旱期间高耗水项目的停工工作；组织、指导村（社区）委会、施工企业做好危房、低洼区域、临时工棚等人员转移工作；清运建筑、医疗、生活垃圾，清理污淤水管道，检查城区环卫设施；指导园林环卫服务中心砍伐修剪存在安全隐患的高大树木；做好防旱时期城区园林养护，做好绿化、环境卫生等设施的管理、运营和维护，确保风、汛灾后公共卫生环境、公共卫生场所和设施迅速恢复良好状态；负责住建系统的灾情统计、上报、总结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18）区交通运输局:负责统筹、协调、指导交通运输系统开展水、风、旱灾害的应急管理工作和交通保障工作。编制公路交通防汛防风行动工作方案；做好道路、交通设施管理和养护工作，提高灾害防御能力；组织、指导专业抢险救援队做好水毁、风毁道路及交通设施的紧急维修工作；协助交警实施风、水灾害期间的道路控制及交通封闭；组织、协调水、风、旱灾害期间应急物资的运输工作；负责交通运输系统的灾情统计、上报及交通设施的灾后修复工作。
（19）三亚市生态环境局海棠分局：负责水、风、旱灾害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的监测、预报和应急处置工作；组织、指导重点企、事业单位开展突发生态环境事件的应急、预警工作；负责水、风、旱灾害期间饮用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负责突发生态环境事件的灾情统计、上报和灾后生态环境的修复工作。
（20）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海棠分局：指导有关单位加固或拆除高楼和商铺的危险悬挂物、广告牌等；启动应急响应后，负责做好本单位应急抢险队伍的集结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听从区三防指挥部统一指挥和调遣。
（21）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海棠分局：负责水、风、旱灾害期间全区食品药品安全监督，组织协调灾害期间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负责商品价格监督检查，组织指导查处价格违法违规行为，维护水、风、旱期间市场价格秩序。
（22）区统计局：根据防汛防风防旱工作需要，为防汛防风防旱各阶段的工作提供基础数据支撑。
（23）海棠湾供电所：负责水、风、旱灾害期间的供电保障工作。负责所辖供电设施的日常维护和管理、隐患排查和治理工作；及时抢修所辖供电设施，优先救灾工作用电；负责所辖供电设施的灾情统计、上报。




















[bookmark: _Toc10360][bookmark: _Toc2231]    附录2 应急响应启动条件
[bookmark: _Toc6580]（一）防汛防风Ⅳ级应急响应启动条件
[bookmark: _Toc75]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经会商研判后，启动防汛防风Ⅳ级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10515]（1）三亚市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信号且热带气旋（热带低压级）将于24小时内影响我市。
[bookmark: _Toc14023]    （2）24小时内可能受或已经受热带气旋影响，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并可能持续。
[bookmark: _Toc23668]    （3）三亚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且后续降雨可能造成灾情险情。
[bookmark: _Toc2627]    （4）发生其他需要启动应急响应的情况。
[bookmark: _Toc17095]（二）防汛防风Ⅲ级应急响应启动条件
[bookmark: _Toc14358]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经会商研判后，启动防汛防风Ⅲ级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3461]    （1）三亚市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信号且热带气旋（热带风暴级）将于24小时内影响我市。
[bookmark: _Toc30545]    （2）24小时内可能受或已经受热带气旋影响，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8级以上，或者阵风10级以上并可能持续。
[bookmark: _Toc7440]    （3）三亚市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且后续降雨可能造成灾情险情。
[bookmark: _Toc24091]    （4）发生其他需要启动应急响应的情况。
[bookmark: _Toc12567]（三）防汛防风Ⅱ级应急响应启动条件
[bookmark: _Toc12029]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经会商研判后，启动防汛防风Ⅱ级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25898]    （1）三亚市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信号且热带气旋（强热带风暴级）将于24小时内影响我市。
[bookmark: _Toc13746]    （2）24小时内可能受或已经受热带气旋影响，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0级以上，或者阵风12级以上并可能持续。
[bookmark: _Toc8931]    （3）三亚市气象台连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且后续降雨可能造成严重灾情险情。
[bookmark: _Toc22310]    （4）其他需要启动防汛防风Ⅱ级应急响应的情况。
[bookmark: _Toc15944]（四）防汛防风Ⅰ级应急响应启动条件
[bookmark: _Toc22225]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经会商研判后，启动防汛防风Ⅰ级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22103]    （1）三亚市气象台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信号且热带气旋（台风级及以上）将于24小时内影响我市。
[bookmark: _Toc9110]    （2）24小时内可能受或已经受热带气旋影响，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2级以上，或者阵风达14级以上并可能持续。
[bookmark: _Toc8921]    （3）三亚市气象台连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且后续降雨可能造成严重灾情险情。
[bookmark: _Toc20670]    （4）其他需要启动防汛防风Ⅰ级应急响应的情况。
[bookmark: _Toc25075]（五）防旱Ⅳ级应急响应启动条件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启动防旱Ⅳ级应急响应。
（1） 三亚市气象局发布干旱橙色预警信号，同时全市水库蓄水量低于总库容的30%；
（2） 三亚市气象局发布我市三分之二地区达到气象干旱中旱以上等级且三分之一地区出现气象干旱重旱等级，预计干旱天气或干旱范围将进一步发展。
（3）市水务局发布全市因旱饮水困难人口占总人口5%～10%（不包含）；
（4）市农业农村局发布作物受旱面积占耕地面积10%～20%（不包含）；
[bookmark: _Toc17369]（5）其他需要启动防旱Ⅳ级应急响应的情况。
[bookmark: _Toc27402]（六）防旱Ⅲ级应急响应启动条件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启动防旱Ⅲ级应急响应。
    （1）三亚市气象局发布干旱橙色预警信号，同时全市水库蓄水量低于总库容的25%；
（2）三亚市气象局发布我市三分之二地区达到气象干旱重旱以上等级且三分之—地区出现气象干旱特旱等级，预计干旱天气或干旱范围将进一步发展。
（3）市水务局发布全市因旱饮水困难人口占总人口10%～15%（不包含）；
（4）市农业农村局发布作物受旱面积占耕地面积20%～30%（不包含）；
[bookmark: _Toc9855]（5）其他需要启动防旱Ⅲ级应急响应的情况。
[bookmark: _Toc23027]（七）防旱Ⅱ级应急响应启动条件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启动防旱Ⅱ级应急响应。
（1）三亚市气象局发布干旱红色级预警信号，同时全市水库蓄水量低于总库容的25%；
（2）我市达到气象干旱重旱以上等级且三分之二地区出现气象干旱特旱等级，预计干旱天气或干旱范围将进一步发展。
（3）市水务局发布全市因旱饮水困难人口占总人口15%～20%（不包含）；
（4）市农业农村局发布作物受旱面积占耕地面积30%～40%（不包含）；
[bookmark: _Toc25422]（5）其他需要启动防旱Ⅱ级应急响应的情况。
[bookmark: _Toc7308]（八）防旱Ⅰ级应急响应启动条件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启动防旱Ⅰ级应急响应。
（1）三亚市气象局发布干旱红色预警信号，同时全市水库蓄水量低于总库容的20%；
（2）我市达到气象干旱特旱等级，预计干旱程度将进一步发展。
（3）市水务局发布全市因旱饮水困难人口占总人口20%以上；
（4）市农业农村局发布作物受旱面积占耕地面积40%以上；
（5）其他需要启动防旱Ⅰ级应急响应的情况。









